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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镇江新区固废处置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之 

补充法律意见书（五） 

汇典意字[2015]第0004号 

致：镇江新区固废处置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汇典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镇江新区固废处置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镇江固废”或“公司”）之委托，担任公司申请股票在全国中

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专项法律顾问。 

本所已于2014年11月19日出具了《关于镇江新区固废处置股份有限公司申请

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之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

律意见书”）；于2014年12月19日出具了《关于镇江新区固废处置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以

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于2015年1月23日出具了《关于镇江新区固

废处置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之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于2015年1月

27日出具了《关于镇江新区固废处置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

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

书（三）”）；于2015年2月2日出具了《关于镇江新区固废处置股份有限公司申

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之补充法律意见书（四）》

（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四）”）。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关于镇江新区固废处

置股份有限公司挂版申请文件的五次反馈意见》，本所现就反馈意见中律师所需

说明的有关法律问题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除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做的修改和

补充外，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补充法

律意见书（三）和补充法律意见书（四）的内容仍然有效。 

本所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股票挂牌并公开转让所需的法

律文件随其他材料一起报送，并依法对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承担责任。本补充法律

意见书仅供公司本次股票挂牌并公开转让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其他任何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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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在法律意见书中的声明事项亦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如无特别

说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用语的含义与法律意见书用语的含义相同。 

本所律师出具补充法律意见书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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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一、公司的相应资质于 2013年取得，有效期是 2014年至 2019 年。请

主办券商和律师就公司如何核查公司报告期内的合法合规经营情况作进一步说

明，并就公司经营是否合法合规，发表明确意见。 

本所律师通过查阅公司相关合同及现金流情况，并通过历史卫星图比较，确

认公司自 2011 年 10 月成立以来直至 2012 年 12 月，一直在进行填埋库区建设，

无从事危险废物填埋业务的条件，实际也未从事危险废物填埋业务，故公司不存

在无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情况下违规从事危险废物填埋业务的行为。 

经核查，公司自 2013 年 1 月起，即一直持有处于有效期内的危险废物经营

许可证。由于法人代表变更等原因，公司先后共换领过 5 张危险废物经营许可

证，情况如下： 

证书编号 权利人 发证机关 发证日期 有效期 

JS1100OOL457-1 镇江新区固废处置有限公司 江苏省环境保护厅 2013年1月15日 2013年1月-2013年7月 

JS1100OOL457-1 镇江新区固废处置有限公司 江苏省环境保护厅 2013年7月9日 2013年7月-2013年12月 

JS1100OOL457-2 镇江新区固废处置有限公司 江苏省环境保护厅 2014年3月12日 2014年3月-2019年4月 

JS1100OOL457-3 镇江新区固废处置有限公司 江苏省环境保护厅 2014年7月10日 2014年7月-2019年4月 

JS1100OOL457-3 镇江新区固废处置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省环境保护厅 2014年12月18日 2014年12月-2019年4月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经营合法合规。 

 

问题二、公司属于危险品行业，但未取得排污许可证。请公司补充说明并披

露排污许可证办理进展情况。请主办券商和律师就前述事项作进一步核查，并就

公司是否依法必须取得排污许可证，公司环保是否合规，发表明确意见。 

本所律师经查阅公司排污许可证申领文件和发放公示，确认公司已于 2015

年 1月向镇江新区环境保护局申请办理《排放污染物许可证》，已于 2015 年 1月

30日发放公示完毕。 

环境保护部 2008 年 1月发布的《排污许可证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第二

条，“下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域内直接或间接向环境排放污染物的企业事

业单位、个体工商户（以下简称排污者），应按照本条例的规定申请领取排污许

可证：……依法需申领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单位除外……”根据该规定，公司

作为申领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单位，不需申领排污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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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保护部 2014 年 11月发布的《排污许可证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

第八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排污单位，应当按照本办法的规定申领排污许可

证：……（六）垃圾集中处理处置单位或危险废物处理处置单位……”根据该规

定，公司需要申领排污许可证。 

本所律师认为，虽然《排污许可证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未正式实施，

但企业所在地环保部门实际系根据该文件规定实施的，将公司置于需要办理排污

许可证的范围外。故 2014年 11月前，公司一直未收到环保部门办理要求排污许

可证的通知。在此情况下，环保部门同意了公司历次申领和换领危险废物经营许

可证，并出具了公司遵守环境保护有关法律、法规，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的

声明。2015年 1月，在《排污许可证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出台后，公

司即受到环保部门通知，要求办理排污许可证。公司立即开始了申领准备工作。 

因此，根据最新的法律法规要求，公司作为危险废物处理处置单位应当申领

排污许可证。 

公司虽然一直未获得排污许可证，但鉴于原先的法律法规并未明确要求，环

保部门亦在无排污许可证情况下给公司颁发了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并出具了公

司环保方面的合法合规声明，且公司在法律法规变化及环保部门通知后立即启动

了排污许可证申领工作。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环保合规。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五份，经本所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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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为江苏汇典律师事务所《关于镇江新区固废处置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股份在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五）》的签字盖

章页） 

 

                                       江苏汇典律师事务所（章） 

 

                                       负责人：  

 

                                       经办律师：   

                                       

     年     月     日 


